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

若干意见》《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省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的重大部署，按照云南省、德宏州及梁河县相关工

作要求，平山乡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梁河县平山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为加强规划的科学、民主和可实施性，

进一步提升规划质量，现将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示，欢迎广大公众、有关

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就有关内容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公示时间：2024年1月29日；

公示方式：梁河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s://www.dhlh.gov.cn/）；

参与方式：广大公众和社会各界可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邮寄方式提出意

见建议；

邮寄地址:梁河县平山乡人民政府（ 邮政编码679299）（请在信封上标

注“梁河县平山乡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意见建议”字样)；

电子邮箱地址：psxzf2021@163.com；

咨询电话：0692-6911010。

附件：梁河县平山乡国士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

                                                                       平山乡人民政府  

                                                                       2024年1月29日

《梁河县平山乡国土空间规划 (2021-2035年)》

 (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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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规划目的
1.2 规划原则

1.3 规划范围、期限及层次

规划总则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

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

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

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部署。

《规划》是对省、州、县三个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的细化落实，是对平

山乡行政辖区范围内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及修复作出的具体安

排，是编制详细规划（含村庄规划）的基础，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提供基本依据。《规划》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二十大等历次会议精神，深入

实施云南省“3815”战略及德宏州“三支柱一标杆”战略，立足平山

自然资源禀赋，聚焦扬优势、补短板、保安全，全面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塑造高质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的城镇空间、乡村空间、生态空

间。

规划目的1.1



坚守底线，绿色发展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底线及管控要求，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城镇开发边界和其他控制线，全面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推动形成绿色低碳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保护耕地，节约集约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加强坝区优质耕地保护，树立

大食物观，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严

控增量、盘活存量，科学合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提高国土资源利用效率。

以人为本，品质提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深

入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统筹优化空间和资源配置，保障公共服务和

公共空间供给，优化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充分挖掘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尊重平山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延续历史文脉，强化风貌管控，因地制宜彰显平山自然资源、民族和历史文化

等特色。

上下联动，强化实施
按照县乡联动，同步规划的思路，注重精准落实管控要求，将上位规划确定的

各项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落到具体地块，向下分解核心指标，对近期实

施项目做出统筹和具体安排，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编制能用、管用、好用的规

划。

政府主导，公众参与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组织，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广纳民意、广集民智、广聚

共识，组织相关部门、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参与规划编制的各个程序和阶段。

规划原则1.2



 

规划范围、层次及期限1.3

n 规划范围与层次

规划范围包括平山乡行政辖区内全域国土空间，包括6个村委会、7 

处国有林及1处茶厂，面积共计125.64平方公里。

n 规划层次

主要为乡镇域层次（乡政府/镇政府所在地未划入城镇开发边界）

。

n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2021-2035年，其中规划基期年为2020年，规划近期

目标年为2025年，规划目标年为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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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规划定位
2.2 规划目标

定位与目标



规划定位2.1

落实上位规划明确的主体功能区定位，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
色发展理念，稳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湿系统治理，加强生态文明宣传保护，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
控制线。严格落实“三线一单”，按照“守底线、优格局、提质量、保安全”
的总体思路，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和流域生态功能为目标，以“三线一单”
为抓手，强化空间、总量、准入环境管控，推动形成“三线一单”管控机制，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衔接落实德宏州“三支柱一标杆”战略，加强土地整治，强化耕地保护，有
效补充耕地，提高高标准基本农田在耕地总面积中的比重，改善耕地生态环
境，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稳定，保障粮食安全。主动融入全县农业产业规划，
按照“提质增效”的要求，重点打造‘茶、桑、畜’三大产业，持续巩固‘
烟、糖、白花油茶’传统产业，着力培育林下经济、中草药”的“13322”
发展思路，充提高生态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全面打造绿色生态农业发展基地。

发挥平山乡紧邻滇西旅游文化名镇、腾冲机场、国家3A景区中国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司莫拉佤族寨的地理交通区位优势，以辖区底蕴深厚、分布广泛的茶
马古道历史文化及罗氏宗祠文化为核心，充分发挥“林海茶乡，天然氧吧”
的自然资源优势，整合界端、罗新寨、马鹿塘等传统古村落资源，完善公共
服务设施及基础设施配套，提高综合服务水平，主动承接腾冲旅游产业转移。
打造山地乡村休闲旅游区，重点为游客提供自驾旅游、徒步旅游、户外运动、
生态观光、乡村休闲、生态养生等旅游产品。

乡镇名片



规划目标2.2

l “三条控制线”全面落实，国土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初步完成，

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优化初具成效；

l 产业更兴旺，现代产业体系初步构建，粮食播种面积、产量全

面提高；

l 农村治理成效显著提升，基本完成补短板、打基础工作，村庄

洁化绿化美化水平明显提高，农村建设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l 乡风文明更淳朴。精神文明引领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优秀传

统文化得到传承发展，淳朴文明的良好乡风基本形成，谱写和

美平山的崭新篇章。

l 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开发和保护治理水

平显著提升；

l 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明显增强，人均收入高于全县水平，产业绿

色经济和现代化体系基本建立，“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达到

新高度，现代农业高速发展、乡村旅游全面提质、绿色农产品

加工基地全面建成。

l 城乡一体化发展水平大幅提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效果显

著，基本建成乡村振兴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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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布局优化



严格落实“三条控制线”3.1

n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

n 筑牢生态安全格局，严保生态保护红线

n 坚持集约节约，落实城镇开发边界

严格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规划期内，平山乡耕地保护

目标不低于1133.06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不低于976.04公顷。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对基本农田的特殊保护，严格

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管控要求。

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生态保护红线规模，规划期内面积不低于1148.11公顷。生态保

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

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

规划期内，平山乡城镇开发边界规模不突破0.39公顷。



衔接划定村庄建设边界3.2

n 衔接已纳入规划编制任务的村庄建设边界
坚持村民主体地位，充分衔接平山、天宝、勐蚌、上河东、核桃、小园子村6个行政

村村庄规划编制方案，确保村庄建设边界延续性。

n 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重大建设项目

n 严控增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按照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不交叉、不重叠，与各类

保护线统筹协调的原则，科学安排因灾搬迁、产业发展、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市政基

础设施等项目用地需求，优化村庄建设边界布局。

规划期内，全乡村庄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314.46公顷，村庄建设边界拓展系数控制在

1.1倍以内。严控村庄建设用地规模，优先使用 203 范围内的非建设用地，科学规划

利用空闲地、闲置宅基地等存量空间，优化村庄建设用地布局。



协调落实其他控制线3.3

分布于荆竹林坡、大尖山马鹿塘河、勐

蚌河等和六周边区域，面积共计

1523.67公顷；

国家公益林面积400.57公顷，主要

分布于五台山及荆竹林坡；省级公

益林面积1190.68公顷，分布于四周

山区；

落实水利部门河湖岸线划定成果数据，

统筹划定那棒小河、勐蚌河、马鹿塘河

等5条重要河流水系保护范围。

主要包括四家寨硅石矿、小园子硅石

矿、勐蚌仙人澡堂地热水等。面积共

计480.96公顷；



细化国土空间规划分区3.4
n 农田保护区
指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相对集中需要严
格保护的区域，包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
储备区和其他重要耕地区，面积共计996.82
公顷；

n 生态保护区

n 生态控制区

n 乡村发展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生态环境敏感脆
弱、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自然区域，包
括生态保护红线集中划定的区域，面积共
计1148.11公顷；

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区外，需要予以保留原
貌、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建设、限制开发
建设的自然区域，面积共计264.29公顷；

农田保护区外，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
以及农民集中生活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
包含村庄建设区、一般农业区和一般林业区，
面积共计9700.76公顷；

n 城镇发展区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是城镇集中开
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生产、生活需要的区
域，面积共计0.39 公顷；

n 矿产能源发展区
为适应国家能源安全与矿业发展的重要陆
域采矿区、战略性矿产储量区等区域；面
积共计453.25公顷。



n 优化农用地结构

n 严控建设用地增量

优化农用地结构和布局3.5

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强化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合理保障设施用地，促进现代农
业发展，高度重视林地保护，以“两山”为核心，加强林地资源培育和公益林保护，
推进林种树种结构调整，保障造林绿化空间，提高森林质量，充分发挥林地生态调节
功能。规划期内，农用地面积稳定在11743.16公顷。

严格控制耕地非农化及各类建设占用农业和生态用地，优先使用城镇村范围内的非建
设用地，积极盘活闲置、低效、空闲的存量建设用地，统筹衔接梁河县2021-2023年
村庄批次项目及上位规划确定的马伦河水库、荃麻河水库及新寨河水库等重大水利工
程项目范围，规划期内，建设用地总量控制在386.79公顷以内。

n 稳定自然保护用地
加强全域湿地及绿地水域保护，确保规划期内湿地及陆地水域面积不减少，规划期内
湿地及陆地水域面积稳定在60.40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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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4.2 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

资源保护与利用



n 严守耕地红线，落实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4.1

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规模，规划期内，全域耕地保护目

标不低于 1133.06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不低于976.04公顷。

n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保障粮食安全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用途管制，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严

禁违规占用耕地和违背自然规律绿化造林、挖湖造景，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

建立健全耕地数量、种粮情况监测预警及评价通报机制，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严格管控“非粮化”。

改善撂荒地耕种条件，有序推进撂荒地利用。明确耕地利用优先序，永久基本农田

重点用于发展粮食生产，特别是保障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种植。坝区稳定耕地

资源优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构建现代化绿色农业体系，稳步提高稻谷等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守住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n 衔接落实耕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

衔接《梁河县耕地和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划定成果，平山乡耕地后备资源补充

空间面积共计805.25公顷，其中进出平衡补充空间422.24公顷，占后备资源比例的

52.44%；占补平衡补充空间仅有383.01公顷，占后备资源比例的47.56%。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因农业结构调整、农业

设施建设等，确需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的，应当按照“出多

少，进多少”的原则，通过将其他农用地整治为耕地等方式，补充同等数量质量的

耕地。

非农业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补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

位负责补充与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4.1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4.1
n 林草资源保护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公益林保护为重点，加强林地资源保护管理，

实施林地保护分级管理制度；完善“林长制”网格化管理体系，稳定森林覆盖率，提高

“碳汇”能力。强化公益林管理，科学发展林下经济，通过封山育林、森林抚育等措施，

提升森林综合效益，构建稳定森林生态系统。

林地：9968.60 公顷

草地：19.69公顷

全面整合草地资源，促进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草地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充

分认识草地资源的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算好经济账和生态账，建立完善

的以草定畜、草畜平衡、草地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现生态保护和牧业可持续发展的

双赢目标。



造林绿化空间面积共计30.86公顷，主要分布于乡域南部、北部区域。 统筹森林

资源保护和利用潜力探索，加强森林抚育和森林修复，扎实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实施森林抚育项目，持续推进荒山造林绿化、石漠化综合治理人工造林和封山育

林，提高森林覆盖率，保证森林面积不减少。

n 衔接落实造林绿化空间和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4.1

衔接《梁河县耕地和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划定成果，平山乡林地后备资源补

充空间面积共计17.44公顷，主要集中分布于辖区东部及马鹿塘河周边区域。充分

深挖区补充林地资源，对符合条件的荒山荒坡、退化园地、废弃矿山、未利用地、

建设用地复垦等区域开展绿化造林。

造林绿化空间：30.86公顷

林地后备资源补充空间：17.44公顷



n 传承底蕴厚重的历史文化

文物保护单位 古树名木

罗新寨罗氏祖墓群      塘房石拱桥

罗新寨罗氏宗祠         平山闫氏祖坟

13棵

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4.2

保护自然、传承历史文化，挖掘文化记忆，构建以“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为主的全域自然人文保护格局，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文物保护单位、非物

质文化遗产、古树名木等保护名录，提出具体管控要求。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古茶园

34处



0 5
5.1 镇村体系构建
5.2 村庄布局优化
5.3 产业空间布局
5.4 城乡生活圈构建

镇村统筹发展



除平山、天宝及核桃林村以外的其他村庄
重点村：天宝村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宗祠文化、茶马古道文化底蕴浓厚，村庄环境
优美，肌理别具地方特色。村庄应全面发挥临近腾冲机场的区位及客流优势，完善
配套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巩固白花油茶及茶叶传统产业，发挥历史人文及自然环
境优势，打响村庄旅游名片，塑造集生态旅游观光、民俗文化体验、特色餐饮体验
为一体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村。核桃林村生态环境优美，古茶树、茶园
资源富饶，加之紧邻腾冲浦川乡级新华乡，地理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现状集贸经济
已有一定基础；未来村庄应当发挥茶产业发展基础，推进茶厂改扩建，优化加工工
艺，全面打造生态茶村；完善配套设施，统筹推进村庄环境整治，增强商业服务能
力，打造集贸经济示范村。
一般村：包括除平山、天宝及核桃林外的其他村庄。重点保障粮食作物供给，发挥
资源、环境优势，主动融入县域旅游发展环线，适度发展生态养殖、烟草、白花油
茶、茶叶等特色作物种植，全面打造生态农业示范村。

镇村体系构建5.1

平山乡是全县的一般乡镇 天宝村及核桃林村



包括除上述村庄以外的5个行政村，重点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渐进微循环改造、

拆除违法建设疏解村庄内部空间、配套完善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为主，改善提升

村庄生活、生产、生态品质。

主要为平山村，强化乡政府所在地发展引领功能，科学确定村庄发展方向，在

原有规模的基础上有序推进改造提升、优化环境、提振人气、增添活力，保护

保留乡村风貌。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产业、强化主导产业支撑，引导村庄居

民点集中建设，在村庄建设边界内合理布局各类用地，引导周边自然村居民向

该类型村庄集聚。

村庄布局优化5.2



产业空间布局5.3

发挥乡政府驻地规划引领，打造产业发展核心

依托万亩茶园和主要公路，打造山区绿色产业发展带及乡域产业发展轴

包括乡村旅游发展区、生态保育区、粮食主产区、产业综合发展区
和万亩茶园及生态农业发展区

发挥资源及历史文化优势，打造产业发展核心、天宝乡村旅游次中心、核桃林商
贸发展次中心、勐蚌温泉康养节点和上河东绿色产业节点等多个产业增长点

衔接落实梁河县“一城两江三带五镇”发展要求，立足平山乡资源环境禀赋，以

耕地保护优先为原则，统筹构建“一核、一带、两轴、五区、多点支撑”的产业

空间格局。



乡镇级重点保障区域性公共服务设施

配套，强化区域服务，包括乡镇卫生

院、公园、广场、体育配套设施、养

老设施、中小学及幼儿园等；

村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强调行政辖区

内的公共服务，重点以卫生站、小游

园、小广场、村级养老设施、小学、

幼儿园等为主，鼓励完善旅游配套设

施，提升综合服务水平。

以生活圈为基本单元，构建5分钟、10-15分钟两种模式生活圈，全

面打造面向全域、镇区、行政村的便民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城乡生活圈构建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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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优化交通体系
6.2 完善基础设施
6.3 综合防灾规划

支撑体系



县道改造：衔接瑞三线改扩建工程，提高出行效率，全线按照道路宽度不低于7.5

米进行控制；

县道（规划）：统筹推进垭口-腾冲公路提级，按照三级公路进行控制，道路宽度

不低于7.5米；

乡道：结合村庄产业发展需求，鼓励对辖区内界上线、那池线等乡道进行改造。

交通设施：保留现状平山乡客运站，规划于各个行政村设置公交招呼站，每个自然

村按照实际需求布置停车场。

强化主要交通通道两侧建设控制，瑞三线及垭口-腾冲公路两侧按照不低于10米进

行建设管控。

优化交通体系6.1

衔接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优化乡域道路交通体系。



衔接落实马仑河水库、荃麻河水库及新寨河水库项目建设需求，面积共计61.17公顷。
项目建设后，将极大改善区域农灌用水需求，条件允许时，可同时作为村庄备用水源；

完善基础设施6.2

衔接上位规划，落实35kv平山变电站改扩建工程，现状容量为2.5兆伏安，规划期内扩
容至2+2.5兆伏安，以解决东部山区用电不足的问题；

新建平山乡污水处理站，结合村庄规划方案，于每个自然村设置污水处理设施；

                      衔接落实平山净水厂，面积共计0.14公顷；远期建设平山乡自来水厂，
解决平山村、勐蚌村及上河东村供水问题。

落实平山乡垃圾处理厂，用地面积共计0.28公顷，规划于每个行政村配套垃圾转运站。



依托瑞三线及垭口-腾冲作为主要疏散通道，其余乡路作为次要疏散通道；

综合防灾规划6.3

形成以平山乡文化广场及平山中学为重点的应急避难场所；各个自然村依托公园绿地、
机关团体、广场、体育设施、学校作为应急避难场所，至规划期末，全域人均应急避

难场所面积不低于1.5㎡；

依托加快平山乡卫生院改扩建工程，规划以平山乡卫生院作为全域医疗救护中心；

衔接《梁河县消防专项规划（2021-2035年）》相关要求，于平山村规划志愿消防站，
用地面积0.06公顷，以满足政府驻地消防安全要求。



0 7
6.1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
6.2 强化国土综合整治

生态修复和国土综合整治



森林资源抚育和修复；

退化草原生态修复；石

漠化治理；水土流失防

治；陡坡生态治理；流

域综合治理；地质灾害

防治。

推进流域河流、

湖泊、湿地等水

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加快农业面

源污染治理。

衔接绿化造林空

间及林地后备资

源，合理规划科

学配置造林种草，

提高森林面积和

蓄积量。

水生态修复

科学开展国土绿化

修复退化受损生态空间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修复7.1



衔接“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识别闲置低效的农村宅基地；落实上位规划，明
确工矿废弃地、城镇低效用地以及其他闲置低效建设用地的重点区域及具体范围。

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适度规模经营的需要，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统筹推进耕地后备资
源调查、耕地提质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开展低

效林草地和园地整治、污染土壤修复等，改善农田生态。

强化国土综合整治7.2

落实上位规划乡村人居环境整治要求，细化提出农村治危拆违、厕所革命、污水治理、
垃圾无害化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绿美乡村建设等人居环境整治空间策略和保障措施



0 8
8.1 规划传导体系
8.2 近期行动计划

规划实施保障



l 落实：战略目标、主体功能区、
三区三线、发展定位、管控要求
等。

l 协调：周边乡镇国土空间规划、
相关专项规划。

l 传导：总体目标与定位、三区三
线、其他重要控制线、约束指标、
规划分区、用途管控及人居环境
整治等。

云南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德宏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梁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平山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传导           落实

传导           落实

传导           落实

特定行业

专项规划

特定区域

专项规划

专项规划

协
调

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
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

周
边
乡
镇
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协
调

传导           落实

规划传导体系8.1



备注：本指标为预分解指标，最终以梁河县国土空间规划下达任务为准。

规划传导体系8.1

平山乡约束性指标预分解表

行政区名称

指标类型

耕地保有量
（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
（公顷）

生态保护红线
（公顷）

城镇开发边界
（公顷）

平山村民委员会 191.04 163.48 127.10 0.39 

天宝村民委员会 258.29 232.05 386.40 ——

勐蚌村民委员会 150.65 116.75 149.09 ——

核桃林村民委员会 81.11 67.70 236.40 ——

小园子村民委员会 84.57 69.67 44.54 ——

上河东村民委员会 352.02 315.16 5.59 ——

大黑箐国有林 1.80 0.96 64.92 ——

龙塘山国有林 —— —— 59.51 ——

平山凹子国有林 —— —— 32.67 ——

池子山国有林 11.36 9.61 —— ——

茶厂 0.77 0.00 —— ——

仙人水井国有林 1.45 0.67 —— ——

大石岩国有林 —— —— 41.90 ——

合计 1133.06 976.04 1148.11 0.39 



根据区位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突出新型城镇化发展，突出乡村振

兴，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十四五”规划，推进近期项目实施，加快推

进梁河“一城两江三带五镇”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新格局。

梳理项目清单 项目分级分类 制定实施计划

l 落实上位规划，衔接

相关“十四五”规划，

形成近期重点建设项

目清单。

l 摸底乡镇在规划期间

重点建设诉求，合理

纳入乡镇国土空间规

划。

l 按照项目类别及实施

时间，对重点项目进

行分类分级。

l 优先保障民生以及基

础设施类项目。

l 根据项目选址范围或

拟选址范围，衔接国

土空间规划，保障重

点项目建设诉求。

规划体系完善计划 城市更新行动计划

生态保护行动计划 风貌提升行动计划

交通体系行动计划 历史文化保护计划

设施完善提升行动计划 旅游服务提升行动计划

乡村振兴行动计划 全域空间治理行动计划

近期行动计划8.2


